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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YWD63-2021-0001

义自然资规〔2021〕133 号

义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义乌市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义乌市油茶种植抚育改造

补助细则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“六稳”“六保”要求，进一步加快我

市油茶产业发展，增加健康食用油供给，根据国家、省、金华市

等上级部门关于促进油料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，特制定《义乌市

油茶种植抚育改造补助细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义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义乌市财政局

2021 年 7 月 2 日

签发人：鲍建平 洪信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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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乌市油茶种植抚育改造补助细则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“六稳”“六保”要求，进一步加快我

市油茶产业发展，增加健康食用油供给，根据国家、省、金华市

等上级部门有关促进油料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，结合“耕地非农

化”整治工作和我市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补助标准

1.2021 年-2025 年新建油茶基地

新发展种植油茶基地相对集中连片面积 10 亩以上（含 10

亩），补助 2000 元/亩；从第二年开始连续二年，每年抚育补助

600 元/亩。补助范围包括土地流转、整地、购苗、种（补）植、

施肥、抚育、病虫防控、设施设备等。

2.2021 年以前油茶基地抚育改造

2021-2023 年期间对 2021 年以前已种植的油茶基地实施抚

育、改造，相对集中连片面积 10 亩以上（含 10 亩）且未享受过

相关政策补助的，补助 1000 元/亩，补助范围主要包括土地垦复、

施肥、购苗、移（补）植、嫁接、修剪、病虫防控、设施设备等。

二、补助申请

补助由种植企业（户）自愿申请，填报《义乌市油茶种植抚

育改造补助申报表》，报所在镇（街道）审核，镇（街道）审核

汇总后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

三、审查核验

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，组织所在镇（街道）、相关单

位人员组成审核验收小组，经审核验收后确定最终补助方案和资

金。油茶种植补助资金由市财政保障，列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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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预算，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拨付到位。

四、相关要求及说明

1.油茶种植基地的用地类别必须符合国家耕地“非农化”“非

粮化”政策要求。

2.新种植或补植的油茶种苗必须是国家或浙江省推广的适

生区域对应的油茶良种种苗（容器苗），苗龄二年生以上。种植

密度：株行距 2×3 米-2.5×3 米，每亩株数 90-110 株，挖大穴。

3.新种植基地种植当年造林成活率≥85%，一年后株数保存

率≥80%。2021 年以前已种植的油茶基地抚育改造的株数保存率

≥80%。

4.相关建设内容和投资情况需要附相应的票据或凭证、图

片、苗木标签(良种)等。

5.补助面积按实际核验面积计算。

6.当年 6 月 30 日以前新种植、抚育、改造的，当年 10 月底

前申报验收，验收合格后予以补助；当年 7 月 1 日以后新种植、

抚育、改造的，下一年 10 月底前申报验收，验收合格后予以补

助。

7.同一基地同一项目不得重复补助。

8.以上政策自文件发布之日起实施，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

止。

附件：义乌市油茶种植抚育改造补助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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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义乌市油茶种植抚育改造补助申报表
申报企业或个

人名称（盖章）

单位地址

负责人 手机号码

开户银行： 账号：

油茶基地详细地点： 建设类型：

新建 抚育 改造

主要建设内容
申报完成情况（申报人填写） 实际验收情况（验收组填写）

规模（数量） 投资（万元） 规模（数量） 有效投资（万元）

1.土地流转承包 亩 亩

2.油茶种植（抚育）
面积 亩 亩

3.种苗引进 株 株

4.种（补）植株行距 米× 米 / 米× 米 /

5.成活（保存）率 % / % /

6.肥料 公斤 公斤

7.灌溉设施

8.其它设施设备

.........

合计

申报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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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（街道）

初核意见

承办意见：

(注：意见中须明确油茶基地是否属于基本农田）

承办人签字：

分管领导签字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验收组

验收意见

1.补助面积：

2.补助资金：

3.其他：

验收成员签字：

年 月 日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审核意见 领导签字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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